[bookmark: _Toc13321]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功能与目标
[bookmark: _GoBack]复兴医院范围内（含住院部和门诊部）床单被褥、医用布品、工作服、病号服、窗帘及办公桌椅套等全部洗涤服务，负责上述洗涤物品的分类、清点、洗涤、消毒、烘干、增白、熨烫、修补、拆洗加工、包装和上收下送等工作。
二、执行标准
1.投标人使用的洗涤、消毒用品及洗涤设备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卫生及环保标准，洗涤消毒符合相关程序要求。
2.医院洗涤服务有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行业有标准要求的从其标准。
三、服务质量要求
详见六、其他要求
四、服务数量、时间与地点
1、服务数量：本服务项目的洗涤服务预估总数量约为 100余万件，本服务项目所涉及到的洗涤类，暂如下表所示，最终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为准。除下述表格外，所有采购人各个部门需洗涤的物品均需与采购人管理部门书面确认后进行洗涤。
	序号
	服务分项名称
	单价（元）
	洗涤总量
	总价（元）

	1
	床罩
	1.6
	63905
	102248

	2
	被套
	1.9
	69502
	132053.8

	3
	枕套
	0.5
	64062
	32031

	4
	粉双幅单
	1.6
	3797
	6075.2

	5
	粉被套
	1.9
	3948
	7501.2

	6
	粉枕套
	0.5
	2264
	1132

	7
	病人上衣
	1.3
	99961
	129949.3

	8
	病人下衣
	1.3
	86298
	112187.4

	9
	花病人上衣
	1.3
	2175
	2827.5

	10
	花病人下衣
	1.3
	1917
	2492.1

	11
	花单
	1.6
	13404
	21446.4

	12
	花套
	1.9
	10008
	19015.2

	13
	花枕套
	0.5
	5095
	2547.5

	14
	白上衣
	1.3
	39319
	51114.7

	15
	白下衣
	1.3
	10663
	13861.9

	16
	刷手上衣
	2
	23653
	47306

	17
	刷手下服
	2
	20250
	40500

	18
	隔离衣
	2
	7150
	14300

	19
	空调被
	3
	4017
	12051

	20
	棉被
	3
	4281
	12843

	21
	棉褥
	3
	5114
	15342

	22
	枕芯
	3.5
	8293
	29025.5

	23
	诊查单
	0.6
	40000
	24000

	24
	中单
	1.5
	127
	190.5

	25
	手术辅料
	1.9
	509452
	967958.8

	合计
	1800000



注：本项目的洗涤服务是指包括洗涤物资的交接装卸、运输运送、分拣、洗涤、消毒、烘干、熨烫折叠、储存、修补、上收下送等相关的一切服务。
2、洗涤服务期限：2026年5月1日-2027年4月30日。
3、项目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木樨地住院部和月坛门诊部。
4、付款条件：每月按实际洗涤量结算，每月5日之前上交上月洗涤物品明细，按照中标单价核算洗涤金额，采购人签字确认后支付上月洗涤费用。
五、服务标准与验收要求
1.履约验收主体
采购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2.服务标准：每季度客户满意度调查表中“满意”和“较满意”两项之和不低于80%。
3、验收要求：满足国家、地方及行业标准，及院方其他要求。
六、其他要求
1.1被服洗涤：
被服类别：工作服包括不限于医生、护士、技术人员等白衣、白裤、技术工服；病床被服包含不限于被套、床单、枕套、毛毯等；其他被服包含不限于床围、窗帘、隔帘、各种桌布及手术类用被服物品等。
被服主要类型：白大单、被套、中单、枕套、花单、花套、花枕套、粉单、粉套、粉枕套、床套、病服、棉褥、棉被、沙发套、窗帘、水洗被、水洗褥、布诊床套、手术大单、大包布、小包布、治疗巾、刷手衣、刷手裤、隔离衣、手术衣、包布、护士白衣、护士白裤、医生白衣、技术员工服、手术衣、监护室刷手衣、防护服、小毛巾、胃镜治疗巾、硬枕、隔帘、 孔巾、腹口大单、外出服、棉大衣、护士蓝毛衣等。
1.2被服配送及分拣：
1.2.1项目服务及上收下送人员不低于12人。
1.2.2按照各临床科室的具体要求，保证全院洗涤物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收下送任务。
1.2.3负责医院护士白衣、白裤，医生白衣，手术室刷手衣的收脏送净服务。
1.2.4负责医院床单、枕套、被套、病人套服、包布、手术室专用物品、小毛巾、胃镜治疗巾、窗帘等所有洗涤物品的的收脏送净工作。
1.2.5负责全院窗帘的摘挂及送洗工作，壹年两次。
1.2.6 上收下送时与科室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清洗种类和数量，作为月结算额的依据。
1.3全院编制总床位数：710床
1.4被服移交地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指定地点。
1.5服务标准及要求：
1.5.1被服洗涤：
1.5.1.1具备隔离洗涤、分类洗涤条件，以杜绝二次污染。需提供隔离洗涤、分类洗涤条件方案及证明材料（照片等）。
1.5.1.2配备独立消毒室，独立洗衣机，独立烘干机。
1.5.1.3被服须分类打包，装入合格的污衣袋并做好标识。接收被服或送交被服时应分别签接收/送交单。同时签收单/送交单作将做为付款依据。
1.5.1.4接收或送货的运输工具应每日消毒并做消毒记录。
1.5.1.5医院被服洗涤按污衣类别分机洗涤，工衣和病衣、传染病人衣服分开洗涤，防止交叉感染。根据布料质地，被服的污染程度、污物性质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洗涤程序、温度等，以保证洗涤、烘干质量。
1.5.1.6特殊被服，如携带传染病源被服，应单独打包，单独运输洗涤、消毒，与一般被服隔离，做好标识，制订防护及预防措施。
1.5.1.7按各种被服的折叠方法进行折叠。折叠后的所有被服平整、无穿孔、无粘附物。按对需特殊折叠的被服应按采购人指定的折叠方法进行折叠。
1.5.1.8根据需求对特殊衣物进行熨烫，经熨烫的被服平整，无双重痕迹和不规则熨痕。
1.5.1.9对洗涤剂进行科学配比，减少被服洗涤物的损耗，当月被服洗涤自然损耗率控制在5%以内；
1.5.1.10洗涤后的被服被服外观洁净、无皱褶，无明显洗脱、无污迹，无异味、串色，有光泽感，清晰透亮。
1.5.1.11被服按国家卫生标准进行洗涤，洗涤温度、洗涤时间和洗涤剂投放的浓度ph值控制准确；被服每次洗涤后断裂强度下降幅度，符合国家、行业的有关要求。
1.5.1.12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的基本要求（包括分类收集、运送及储存操作要求、洗涤、消毒的原则与方法、清洁织物卫生质量要求，资料管理和保存等）均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T508-2016)《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执行。
1.5.1.13每个季度提供一次CMA被服微生物检测报告（包括手术辅料、床品、白衣、病号服）织物检测合格报告。
1.5.1.14被服有破损的，洗涤后应缝补，如衣扣有松动或缺少，应给予缝补或配补。具有缝补价值的衣服，缝补部位采用合适的缝布、缝针、纽扣及缝补方式。
1.5.1.15医院被服洗涤有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行业有标准要求的从其标准。
1.5.1.16须遵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内部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如禁止吸烟等。
1.5.1.17供应商应提供本项目服务方案（包括洗涤服务流程、洗涤方案、人员及设备配备、运输方案、应急预案等）。
1.5.1.18项目人员应道德良好、身体健康。
1.5.2被服配送及分拣：
1.5.2.1负责全院各科室所有洗涤物品污（含手术辅料等）、净被服收送工作，时间及频率按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收脏时间是：每日早晨6:30至中午11:30；送净时间是：每日下午13:00至 16:00。
1.5.2.2运送净物时配送人员需将净物放到各科室指定地点并与科室指定负责人共同进行清点及核对数量，核对后并以双方签字为确认。
1.5.2.3当日送净数目及种类需与前一天收脏数目及种类一致，以前一天换洗单据发生数据为准，不得有误。
1.5.2.4做到净污分开；特殊纺织品，如携带传染病源的物品应单独打包，做好标识，与一般棉织品隔离。
1.5.2.5医务人员纺织品（白大衣、护士白衣、护士白裤等）需单独进行清点及运送，不得混放。
1.5.2.6按采购人要求将前一天清洗的各类纺织品送至各科室，按清点数量送回，避免丢失。
1.5.2.7收取污物时运送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统一着工服，佩戴帽子、手套、口罩。
1.5.2.8运送纺织品人员需统一着工服、工鞋，保持干净、整洁，佩戴胸牌及头花。
1.5.2.9运送纺织品人员应道德良好，身体状况健康者方可上岗。
1.5.2.10每日运送纺织品人员与水洗厂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清点及核对全院各类棉织品的数量，双方确认无误后共同在明细单据上签字为准。
1.5.2.11运送纺织品人员需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收取脏物及送净物时所用车辆分开使用，不得混用，严禁混合运送。
1.5.2.12运送纺织品人员需按照院方指定的运送通道进行运输，每周根据院方要求安排运输车辆为门诊部医护人员更换工服及被服织品。
1.5.2.13每日对运送车辆进行清洁与消毒，做到及时检修车辆状况。
1.5.3客户满意度调查：每季度客户满意度调查表中“满意”和“较满意”两项之和不低于80%。
1.6被服配送人员基本要求
1.6.1配送人员上岗前体检，直接从事织物洗涤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到卫生防疫机构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消毒卫生知识及有关卫生标准的培训，取得健康体检合格证明和卫生培训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1.6.2配送人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严格执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对医务人员和就医者要以礼相待。节约用水电，爱护医院一切公共财物，损坏物品估价后从保证金中扣除。
1.6.3严禁在室内吸烟，严禁明火，违者缴违约金200元/次。严禁用汽油、煤油等危险品擦洗设备。
1.6.4配送人员必须严格执行配送工作制度及各种工作流程。
1.6.5工作前后，特别是处理了污染或具有传染性的衣被后，必须按院疾控要求执行。
1.6.6工作人员上岗前均应做好岗前培训，掌握院感相关知识（包括标准预防、消毒隔离、手卫生、医疗废物分类、职业防护、职业暴露等）。工作期间每月应有院感相关知识培训、考核，作好记录留痕。
1.6.7污染区工作人员工作时应戴帽子、口罩、工作服、鞋，并及时更换，不得留长指甲。
1.6.8配送人员下班后不得延长在医院的逗留时间。
1.6.9工作期间清洁区和污染区个人防护用品不应交叉使用。清洁区人员防护措施，应遵循“标准预防”原则，污染区人员防护应按照WS/T311隔离技术要求。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选穿隔离衣。如出现职业暴露，及时上报医院感染管理与疾病预防控制处，并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1.6.10供应商应提供洗涤公司管理制度（含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等）、医用织物分类收集、运送、洗涤消毒操作流程，增加医用织物分类收集（普通医用织物、感染性医用织物）、运送、洗涤（温度与时间）、消毒环节具体操作流程。
1.6.11供应商应自备运送洗涤物品的手推车不少于10 辆（其中：污物车5 辆、清洁车5 辆），提供日常的修理工作，并负责提供缝补所需消耗品（针、线、扣子等）。
1.7 供应商所需所有办公用品（包括但不限于统一工作服、签收单据、纸笔、电脑、打印机等）、一次性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帽子、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片、手消液等）均由供应商自行提供。

